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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全 哩 事 

正 式 紀 錄 

第二輯 

第五十八次會議 

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星期五午後三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席：Mr. 0. L A N G E (波蘭）。 

出 席 者 ：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： 澳 大 利 亞 . 巴 

西 . 中 國 . 埃 及 . 法 蘭 西 . 墨 西 哥 . 荷 蘭 • 

波 蘭 . 蘇 聯 . 英 聯 王 國 .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

二十九.臨時議事日程 

― .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。 

二 . 鳥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外交部長 

於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致祕書長電 

( 文 件 S / 1 3 7 ) i 。 

三 . 蘇 聯 代 表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第 五 十 七 次 會 , 

中所作之聲述（文件S/144) 2 。 

三十.通過議事日程 

主 席 ： 吾 人 之 議 事 日 程 上 列 有 三 項 目 ， 

卽（一）通過議事日程；（二）鳥克蘭蘇維埃 

砥會主義共和國外交部長於一九四六年八月 

二十四日致祕書長電；（三）蘇聯代表於安全 

理事會第五十七次會議中所作之聲述。 

本 席 請 理 事 會 注 意 ： 在 以 前 某 次 會 議 

中，荷蘭代表對議事日程之第二項目曾提出 

質問。 

參 閲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一 年 第 二 輯 
補 鵜 第 五 號 附 件 八 。 

參 閲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一 年 第 二 輯 
補編第五號附件九。 

本席現接有二函：一爲希腺駐聯合國常 

任代表之來函；一爲鳥克蘭蘇維埃瓧會主篛 

共和國外交部長之來函。其中一函係於八月 

二十六日送致祕書長，內開： 

" — 九 四 六 年 八 月 二 十 六 日 大 示 拜 

悉。本人接奉本國政府訓分，以安全理事 

會 行 將 審 議 烏 克 蘭 蘇 維 埃 f i 會 主 養 共 和 國 

外交部長於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致祕 

書 長 之 來 電 ， 希 臘 ^ 願 根 據 憲 章 第 三 十 一 

條之規定，參加理事會關於該電之討論,等 

因；奉此，相應復請閣下以此轉達安全理 

事會主席曁各理事國査照爲荷。 

大便兼希臘駐聯合圃常任代表 

Vassili DENDRAMIS ( 簽 名 〉 " 

另一函係於八月二十九日送致祕書長， 

內開： ， 

" 本 人 遵 奉 本 國 政 府 訓 分 ， 於 今 日 抵 

達紐約，俾便就本國政府前在安全理事會 

所提之希臘:情勢問題向安全理事會提出補 

充情報，並作必要之解釋。 

本人準備隨時就本國政府所提事項作此 

種解釋，相應函請閣下轉知安全理事會査 

照爲荷。 

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 

共和國外交部長 

D . M A N U I L S K Y ( 簽 名 ） "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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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席 ： 査 憲 章 第 三 十 一 條 規 定 ： " 在 安 

全理事會提出之任何問題，經其認爲街於非 

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之聯合國任何會員國之利 

猛有特別關係時，該會員國得參加討論，但 

無 投 票 權 。 " 

吾人目前之間題乃爲：應否將鳥克蘭蘇 

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之來函列入議事日 

程内。 

反對將該函列入議事日程之理由爲該函 

所載具之情報尙不充份。故本席提議：安全 

理 事 會 邀 請 希 臘 及 烏 克 蘭 兩 國 代 表 各 就 議 

席 ， 俾 於 討 論 此 點 時 答 復 吾 人 所 提 出 之 問 

題。倘無異議，本席卽請希臘及鳥克蘭兩國 

代表各就議席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）： 

該項程序或屬正當；然本人未知吾人究有何 

前例，足資吾人依循。本人JSl爲：理事會現 

將開始討論一項先決問題，其性質殊似吾人 

在 英 國 所 謂 之 " 機 要 事 宜 " ， 卽 理 事 會 自 行 決 

定應否審査此問題也。 

貴主席提議邀 I f直接關係兩國代表同就 

議席，此舉或屬正當之程序。關於此點，本 

人 之 惟 一 顧 慮 卽 問 題 之 討 論 或 將 牽 涉 過 廣 ， 

而流於空泛。適主席提譲邀請某一代表就議 

席，然吾人凡曾脍該代表演說者，皆知渠提 

出之論證常嫌冗贅過甚。 

本人以爲：吾人不應率爾進行闢於實質 

問題之討論。惟倘理事會其他理事國認爲理 

事 會 不 適 於 決 定 M r . van KlefFens於吾人 

上次討論此事時所提出之問題，本人亦殊不 

欲加以反對。本人但願指出因採取此項步驟 

所將.發生之結果，並請理事會諸同人予以審 

度而已。 

主席：英聯王國代表詢問吾人是否有任 

何前例。就本席所知，關於此事並無任何前 

例 可 援 一 至 少 非 本 席 所 能 憶 及 。 憲 章 謂 吾 

人可從事任何問題之討論，斯卽予吾人以完 

全之自由也。 

M r . GROMYKO (蘇聯）：安全理事會於 

二日前舉行會議時，荷蘭及英聯王國代表曾 

謂：烏克蘭代表向安全理事會所提聲述之内 

容 無 事 實 憑 據 。 昨 日 會 議 中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

發言時，似亦以爲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

和 國 政 府 聲 述 中 對 希 臘 政 府 控 訴 各 節 空 洞 

無 稽 。 根 據 此 種 聲 明 ， 則 吾 人 理 應 探 究 鳥 

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之代表有無 

其他事實，足以證實其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之 

聲述。 

今日主席提議請鳥克蘭代表就其所提聲 

述再作補充聲明，竟遭英聯王國代表以某種 

理由表示反衡。一方面英國代表認爲烏克蘭 

聲 述 中 所 載 事 實 不 足 ， 未 可 * 人 置 信 ； 另 一 

方面，渠又不欲聽取補充事實。本人亦知此 

種 事 實 或 非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之 所 悅 聞 者 。 然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於 兩 日 前 所 作 之 聲 

述與渠於本次會議中所作之聲述何相矛盾之 

甚！本人茲再申明：旣有人以爲該聲述中所 

載事實不足，須另提補充事實，則吾人自應 

聽 取 此 種 補 充 事 實 。 何 9 2 鳥 克 蘭 社 會 主 義 

共 和 國 代 表 現 巳 到 會 ， 吾 人 可 隨 時 請 其 列 

席-。 

英 聯 王 國 代 表 自 處 於 進 退 維 谷 之 地 ； 

就此而雾，本人劉渠甚表同情。但此事實應 

由渠本人負責。 

主席：本席以爲此中稍有誤會。倘本席 

了解英聯王國代表之所言，粱對於此項程序 

之智否略表懷疑，而非根本反對之也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) ： 

貴主席所言甚是。本人曾略表懷疑。本人未 

審菩人有無前例，足資菩人之依循；故請貴 

主席就此點予以指教，而賁主席答謂並無前 

例可援。 

然而本人思及另一事，該事或非一確當 

之前例，但足予吾人以指引。前於吾人審査 

伊朗問題時，曾有一事發生。蘇聯代表曾提 

, 將 關 於 該 問 題 之 討 論 延 至 某 一 特 定 日 期 。 

於討論此點時，蘇聯代表稱："本人已要求安 

全理事會將關於伊朗大使來面中所提問題之 

審議延至四月十日。本人請問：吾人何能邀 

請伊朗代表參加關於延期審議之討論？"（見 

會刊第二十號,英文本第三九五茛）。 

本 人 承 認 此 非 一 確 當 之 前 例 ， 但 此 可 表 

明 M r . G r o m y k o 之 觀 點 ， 卽 當 理 事 從 事 

審議此類問題之程序事項時，直接有閼之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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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國不應列席參加此項審議。本人惟恐吾 

人輕援一項已經成立之前例，而致處置失當。 

貴主席或欲本人現僅就此一點發！‧，而暫不 

對 M r . Gromyko聲述中所舉其他各點作答。 

本人固願俟機苒行作答。倘貴主席欲本人現 

卽爲之，本人當卽遵命。否則，本人擬將其 

保留至日後討論時爲之。 

主席：本席盼足下能稍fe爲之。 

M r . VAN K L E F F B N S ( 荷 i i ) ： 英 聯 王 國 

適追述吾人討論伊朗問題時之一事件。渠以 

爲 該 事 件 之 情 形 雖 非 與 此 事 全 同 ， 但 亦 足 資 

吾人比照。 

本 人 猶 憶 前 於 紐 約 討 論 伊 朗 問 題 時 ， 吾 

人所首須決定者自爲該問題應否列入議事曰 

程；本人對當時情形尙能歷歷記憶。當時本 

人 提 議 請 伊 朗 代 表 列 席 ， 但 其 事 未 果 ； 此 一 

情 事 適 與 吾 人 目 前 討 論 烏 克 蘭 控 訴 一 案 之 

情形極相類似。當時A^r . Gromyko稱（本人 

節 引 會 刊 英 文 本 第 三 九 五 頁 ） ： 渠 尙 憶 在 倫 

敦 討 論 伊 朗 事 件 時 ， " 伊 朗 代 表 並 未 被 邀 參 

加 討 論 由 於 該 事 件 而 發 生 之 各 項 程 序 問 題 " 。 

其 時 ， 渠 極 力 反 對 於 討 論 程 序 之 階 段 聽 取 伊 

朗代表之陳述。 

本 人 茲 所 以 重 述 當 時 情 形 者 ， 蓋 以 本 人 

認 爲 伊 朗 事 件 中 某 一 階 段 與 目 前 情 形 有 相 

似 之 處 。 本 人 茲 欲 申 明 者 ， 卽 本 人 欲 維 持 前 

後立場之一致。於伊朗事件中，本人旣提議 

應 予 當 時 之 " 當 事 " 國 代 表 以 陳 述 意 見 之 機 

會 ； 則 本 人 自 不 反 對 在 目 前 階 段 准 許 希 臘 及 

烏克蘭兩國代表列席。 

M r . GROMYKO (蘇聯）：本人欲吿諸君： 

M r . van Kleffens及Sir Alexander Cadogan所 

作聲述中有矛盾之處。本人擬請彼等注意： 

於安全理事會就伊朗聲述事討論其程序事項 

時，伊朗代表曾被邀列席安全理事會會議。 

至 於 目 前 情 形 ， 耍 求 補 充 事 實 之 提 議 係 由 

M r . van Klef fens及Sir Alexander Cadogan 

提出。然則彼等對於聽取補充事實之提議又 

何能加以反對？此實令人不解。彼等在安全 

理事會提出此項間題，故此事實由彼等首先 

發動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）： 

本人不欲堅'决反對邀請备該代表列席。此事 

固應由理事會決定之。本人但願指出：本人 

銜此事稍懷疑慮而已。本人頃所作之答覆或 

可表示關於此事吾人有一前例可供參引。本 

人茲苒引述前事，以證明本人之所言。諸君 

當仍記憶：本人頃稱唯恐因邀請各該代表列 

席 ， 菩 人 勢 必 被 捲 入 關 於 問 題 本 身 之 討 論 。 

本人實拙於表達此意。然吾人討論伊朗事件 

時，Mr. G r o m y k o 曾 有 所 陳 述 ， 其 言 遠 較 

確 切 。 渠 云 ： " 復 次 ， 本 人 之 提 議 現 正 由 理 

事會審議中，如於此時邀請伊朗代表參加安 

全理事會之討論，則此將爲審議此問題實質 

之 開 端 。 " -

主席：吾人已脍悉數位代表之意見。本 

席以爲吾人旣已獲知各方面之根本主張，則 

再延長此項討論，於事實亦無補。故擬將本 

席之提議宣付表決；此提議爲：希臘與烏克 

蘭兩國代表應被邀列席。各代表中凡贊成本 

席之提議者，請舉手。 

(表決結果如下： 

贊成者：澳大利亞 

巴西 

墨西哥 

荷蘭 

波蘭 

蘇聯 

反對者：法蘭西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：中國 

埃及） 

M r . PARODI (法國）：本人擬就本人投票 

之理由稍作解釋。 

本人所以投票反對者，蓋因本人認爲吾 

人首應決定此項問題應否列入議事日程，而 

關於此事之討論應較其他一切P>Si題居先。倘 

吾人未先'决定將此項問題列入議事日程，則 

吾 人 不 應 邀 請 非 安 全 理 事 會 理 事 國 列 席 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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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一.關於克蘭控訴 

希臘事之討論1 

M r . V A N K L E F F E N S (荷蘭）：自此事於 

上次提出後，吾人卽忙於處理若干其也間題； 

愛請諸君容許本人槪述本人於二日前所言各 

節。關於烏克蘭之控訴，本人當時卽覺其陳 

述各節徒事渲染，而毫無證據，斷不能照其 

現具之形式將之列入議事日程；本人至今仍 

有此感。本人欲着重一點，卽斷不能照其現 

具之形式將之列入議事日程。 

倘吾人果容許此案依其現具之形式列入 

議 事 日 程 ， 則 菩 人 將 開 濫 用 理 事 會 之 惡 例 ； 

蓋 無 論 何 時 如 有 一 國 家 提 出 純 然 無 稽 之 控 

訴，蓄意利用此尊嚴之會場爲其本國宣傳政 

策之工具，則吾人勢必墮其穀中，束手無策， 

而惟有坐脍其陳述而已。本理事會顯不能亦 

永 不 應 充 作 此 種 用 途 ； 若 竟 然 ， 則 不 蕾 ^ 辱 

本理事會之威嚴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第 二 十 五 次 會 譏 時 ， M r . 

G r o m y k o 有 云 ： " . . . 安 全 理 事 會 業 已 收 到 不 

少函件，但經認爲不宜將其列入議事日程。 

將來本理事會仍不免收到類似之函件；而理 

事會街之將作同樣之決定。據本人觀之，其 

所以決定不)If此類案件列人議事日程者，乃 

有 鑒 於 其 所 舉 述 之 事 實 缺 少 充 分 之 根 據 故 

也 。 " 

本 人 以 爲 ： 事 實 上 菩 人 現 正 遭 遇 一 此 種 

案件。此外，蘇聯代表對本人適纔所作之聲 

述 有 所 評 論 ， 本 人 欲 俟 獲 得 該 項 評 論 之 速 記 

紀 錄 後 苒 予 答 覆 。 現 本 人 已 镌 有 此 項 紀 錄 。 

M r . G r o m y k o 於 該 紀 錄 內 謂 本 人 曾 云 ： " M r . 

van KlefFens聲稱：烏克蘭蘇維埃)It會主義共 

和 國 於 所 提 文 件 中 敍 述 之 情 勢 實 不 値 得 由 安 

全理事會加以審議，因渠謂該文件內之敍述 

非 根 據 事 實 。 " 

本 人 頗 吿 諸 君 ： 本 人 從 未 嘗 謂 鳥 克 蘭 之 

控訴非根據事實，故不値得由安全理事會加 

以審議。本人決不致於現階段之討論中提出 

此事。本人前所言者爲：吾人現僅有一冗長 

1 參 閱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一 年 第 二 輯 

補編第五號附件八。 

而全無實證之控訴，在未經提出若干充分之 

表見證據前，不應逕行處理該問題。本人原 

用之辭句如下："本人欲明白言之：倘鳥克蘭 

政 府 提 出 有 適 當 證 據 之 控 訴 ， 而 能 分 吾 人 相 

信彼等果有一重大之案件，則本人將首先投 

票贊成將之列入議事日程。但此案如照現具 

之 形 式 提 出 ， 則 本 人 反 街 將 第 三 項 目 列 入 。 " 

再 者 ， 本 人 於 二 日 前 曾 言 ： " 吾 人 確 無 

意殂止鳥克蘭提出此案件，吾人實決無此意； 

但本人以爲：凡前來本理事會提出案件之國 

家必需能令吾人相信在表面上該案件確有考 

盧價値。因此，自須附帶提出若干初步證明。 

而 此 在 鳥 克 蘭 之 提 案 中 竟 付 闕 如 。 " 

諸君當知：蘇聯代表所諉諸本人者實遠 

超過一種語勢之轉移或語義之曲解。蘇聯代 

表所諉諸本人者與本人所實言者，其間大有 

區別。本人未嘗言烏克蘭所提問題無事實根 

據 ， 故 不 館 得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加 以 審 , ； 本 人 

所 a 者 爲 ： 如 理 事 # 欲 爲 一 處 理 確 實 有 關 世 

界和平事件之崇高機關，而不致淪爲國家政 

策及宣傳之工具，則任何國家來此欲作毫無 

事 實 根 據 之 申 訴 時 ， 理 事 會 不 得 受 理 其 請 

求,。 

諸 君 亦 必 知 ： 本 人 僅 作 一 般 性 之 論 辯 。 

總之，如墨西哥代表昨日之所言，菩人同樣重 

視道德之價値，並對聯合國具有若干理想， 

而希望其非徒幻想而巳。本人相信Mr. G r o -

myko 誤述本人之言論，原非有意爲之；但本 

人所以特別鄭重改正之者，實緣本人不欲任 

何 國 家 或 全 世 界 人 士 發 生 不 必 要 之 誤 會 ， m 

爲蘇聯與其他國家間之意見分歧超過其實際 

情形。本人深覺若對現存之異見誇張渲染， 

此不但於事無補，且反有害。 

吾人決非避免討論鳥克蘭之控訴，但僅 

謂：在未酌加證實以前，吾人不能將之列人 

議事日程。爲求正確起見，菩人不妨作如是 

語：吾人所求者爲提出若干事實，而由此等 

事 實 本 身 觀 之 ， 應 卽 可 察 知 其 有 相 當 厳 重 

性，旦具有充分證據，足便其合理列入議事 

日程；固不拘此事之爲何圃所提出。就此方 

面言，鳥克蘭提案有所不足；此所以本人深 

信該項提案在其現具形式下不能列入議事日 



程——此意本人茲苒鄭重申之。本人設想： 

如鳥克蘭代表僅請求理事會聽取其意見，以 

便促請理事會注意某一情勢或爭端；則吾人 

亦願應其請求；蓋無論如何，促請注意某一 

情勢或爭端自有其優點，遠勝於吾人現所收 

到之評論與16語也。本人認爲此種評論與 lg 

語係不能列入議事日程者。 

因此，本人茲苒申前請，卽就此議事曰 

程 草 案 内 所 載 之 鳥 克 蘭 控 諫 一 項 舉 行 表 決 ， 

以決定是否將該案列入譏事日程。 

M r . HASLUCK (澳大利亞〉：以前某次 

吾人討論添列安全理事會譏事日程項目，時 

澳大利亞代表圃曾就添列項目時所應遵循之 

原 則 申 述 意 見 。 當 時 吾 國 代 表 曾 謂 ： " 添 列 

議事日程項目時，應考盧二事...。"第一，該 

問 題 是 否 屬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權 限 以 內 ； 第 二 ， 

其提出之方式是否適當。乍觀之，鳥克蘭於 

其來函中所提出之Pnl題似屬於安全理事會權 

限以內。至於第二問題——其提出之方式是 

否適當——則本代表圑當然承認該函來自一 

負責而有權作此控訴之機關，而其所提交之 

對象亦爲一適當之機關。 

然當吾人論及一項目之依適當方式提出 

時，本人以爲吾人應於所舉述之兩項條件外 

另作他項考慮。本人認爲：本理事會應希望 

任何控訴之措辭應屬謙和而適當。鳥克蘭來 

電文字中有若干辭句不免稍帶烕愦，空洞無 

物；然本代表圑不願僅以其文辭不當而將之 

排除於議事日程以外。坦直旨之，吾人固望 

該電能採用別種語氣；但吾人所確實關13〗者 

厥爲一有關誠意之問題。 

吾人試一細閲所接獲之控訴書，刖對其 

用意不免疑惑。吾人研究此事時，似覺鳥克 

蘭政府旣依照憲章第三十五條之規定採取此 

項行動，則其所可提請吾人注意之問題之性 

質實受有相當限制。該政府僅能提請吾人注 

意 一 爭 端 ； 然 按 爭 端 一 辭 之 正 式 意 義 言 之 ， 

此 事 顯 非 爭 端 , 亦 非 屬 於 第 三 十 四 條 所 述 性 

質之任何愦勢。第三十四條所謂之情勢〖京係 

指任何可能引起國際磨擦或惹起爭端之情勢 

而 B o 

烏克蘭電文中有多數辭句，其目的似非 

在敍述具有此種性質之情勢，而在提出控訴 

以 反 對 聯 合 國 其 他 會 員 國 。 吾 人 願 坦 率 直 

言 ： 吾 人 不 信 本 理 事 曾 之 任 務 在 於 耗 費 時 

間，調査抨擊聯合圃其他會員國之控評；吾 

人之任務僅在處理第三十四條所述之情勢。 

雖然，吾人仍擬自烏克蘭電文中提出理 

事會似應關切之問題，而將吾人認爲惡意抨 

擊聯合國會員國之控訴剔除，並只注意第三 

十四條所述範圍内之問題。 

吾人閱讀烏克蘭電文末句，可知鳥克蘭 

政府所擬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並請求吾人列 

入議事日稃之事件正爲上述之情勢。該句謂 

' - ! . . . 由 希 臘 政 府 之 政 策 而 形 成 ， 且 危 及 國 

際和平及安全之維持之巴爾幹情勢，以及安 

全理事會爲涫除此種衡相平之威脅而立須株 

取之辦法問題 。 " 

該 末 句 之 一 部 份 似 謂 理 事 會 之 最 後 決 

定，而非謂應列入議事日程之項目。依照憲 

章規定，任何情勢是否危及圃際相平及安全 

之維持，悉由安全理事會參照調査結果決定 

之 。 故 將 現 在 所 不 能 預 決 之 事 項 删 去 後 ， 所 

餘者僅爲一句短語 簡單提議——慵供 

吾 人 列 入 議 事 日 程 ； 該 短 語 卽 " 由 希 臘 政 府 

之 政 策 而 形 成 . . • • 之 巴 爾 幹 情 勢 . . . . " 但 吾 

人 以 爲 此 語 似 嫌 S 泛 ； 必 須 意 義 明 晰 ， 始 能 

將 其 列 入 議 事 日 程 。 吾 人 豈 可 僅 注 意 由 希 臘 

政府之政策所引起之問題耶？ 

本 人 以 爲 ： 如 吾 人 對 某 種 可 能 引 起 國 際 

磨 擦 或 惹 起 爭 端 之 情 勢 加 以 注 意 ， 則 吾 人 不 

僅 應 注 意 由 於 希 臘 政 府 之 政 策 而 發 生 之 情 

g i . 且 應 注 意 其 他 政 府 ̶ ̶ 如 希 臘 政 府 . 英 

聯 王 國 政 府 及 與 該 情 勢 有 關 之 鄰 邦 政 府 ̶ ̶ 

之政策所可能引起之情=%。 

是故，吾人對於此項目之列入議事日程 

固不願遽予反對，但吾人確望所擬列入議事 

日程之間題能更爲明晰。吾人復望諸君瞭解 

本代表圓之意見，卽如將此項目列入議事日 

程，刖此列入議事日程之問題爲巴爾幹情勢 

問題，此非僅指由希臘政府之政策所引起之 

巴爾幹情勢，而係綜括本理事會所認爲可能 

引起國際磨擦之巴爾幹情勢之各方面事項。 

本 人 願 苒 附 t : 吾 人 並 認 爲 一 旦 此 項 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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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入議事日程，安全理事會應自行決定究當 

處理此問題之何數方面，而理事會所注意者 

亦僅限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責任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）： 

本人以爲：此或爲一適當之時機，可由本人 

對蘇聯代表之所言加以答復。不知究係出於 

偶然，抑係故意，Mr. Gromyko常誤解或至 

少誤述本人之言論。本人手中固無其原用辭 

語，可資引證。但渠意謂：本人已處於自相 

矛 盾 之 立 塲 ， 一 方 面 堅 稱 M r . M a n u i l s k y 之 

控訴未有充分之事實加以證明，而另一方面 

又 欲 阻 止 M r . M a n u i l s k y 提 供 事 實 。 此 事 

絶 非 如 是 。 然 此 原 非 吾 人 現 在 討 論 之 問 題 。 

吾人此刻所討論之間題乃爲日前荷蘭代表所 

提出者，卽理事會是否應接受鳥克蘭代表以 

其現在所用形式提出之文件。此乃另一問題 

也。 

鳥克蘭代表所提文件約在一週前經分送 

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，各方人士對之亦極注 

意。該文件內載有若干槪括之陳述,稱希臘境 

內現有一嚴重而可慽之情勢存在等語。此皆 

槪括之陳述，未有任何事實爲之佐證。再者， 

鳥 克 蘭 代 表 指 控 希 臘 意 , 侵 略 他 國 ； 但 亦 未 

提 出 事 實 ， 以 示 希 臘 正 從 事 侵 略 行 動 ， 或 , 

謀從事侵略，以凌犯遠較其強大之任何鄰邦。 

但本人此刻擬特加說明者，卽Mr. Manuilsky 

在其文件中將此種可慽情勢之發生諉諸英國 

政 府 之 措 施 及 英 軍 之 駐 紮 希 臘 。 渠 指 控 英 軍 

袒 助 渠 所 謂 " 保 皇 黨 侵 略 份 子 " ， 直 接 干 渉 希 

臘内政。 

渠 絕 未 提 出 一 單 純 事 實 或 一 論 證 ， 以 支 

持 其 控 訴 。 渠 恣 意 指 摘 吾 人 謂 ： 凡 在 該 處 所 

發 生 之 任 何 惡 劣 情 形 胥 應 由 英 人 負 其 主 耍 責 

任。且本人相信：若對渠之文件加以解釋， 

殆 謂 英 聯 王 國 政 府 已 違 反 聯 合 國 憲 章 第 一 條 

第 二 項 之 規 定 。 此 誠 爲 一 非 常 嚴 重 之 指 摘 。 

本人原以爲此事提出時必具有嚴肅之形式； 

然 據 本 人 觀 之 ， 事 實 竟 有 非 然 者 。 

本 人 昨 謂 此 類 指 摘 實 係 荒 謬 ； 茲 再 重 複 

苢 之 。 蘇 聯 代 表 對 本 人 昨 日 之 聲 明 似 有 慍 

意。但本人請問蘇聯代表：倘本人向安全理 

事會提出一件無事實證明之控訴，謂今有若 

干國家之政府（連同蘇聯在內）藉其巧計造 

成一嚴重之情勢；同時又爲其他全不相干之 

目的，向理事會提出無稽之指摘，藉謀分散 

對於眞正間題之注意；或圖阻礙眞正弊端之 

補 救 ， 終 乃 造 成 聯 圃 之 危 機 ， 而 使 安 全 理 

事會聲譽掃地；處斯境地，蘇聯代表將有何 

感？復將作何言？雖然，此猶不若指控聯合 

國某會員國違反聯合國憲章之爲嚴重也。 

本 人 茲 重 申 前 言 ， 卽 英 國 政 府 對 於 以 適 

當方式提請理事會注意之事項，初無意阻携 

其討論。英國政府對此類案件之討論實願盡 

其最大之貢獻。其所岌芨不安者，乃爲關於 

本案所採用之程序；而此項程序之目的僅在 

利用安全理事會，以宣馎無稽之控吿，並藉阖 

引起對聯合國會員國之惡感而巳。倘此例一 

開 ， 則 其 始 作 俑 者 必 自 食 惡 果 無 疑 ； 然 而 ， 

我英國政府則深恐安全理事會之聲威勢將因 

此而一落千丈。 

故 本 人 希 望 ： 烏 克 蘭 代 表 能 循 吾 人 之 請 

求，撒K其刻已提出之文件，而另提出一立論 

純正，少作ric染之文件，並於其中扼舉其控訴 

所本之證據。此項文件非必藎詳無遺，但本 

人認爲應有若干證據，足能使理事會'决定其 

是否爲一顯明案件。荷蘭代表適謂（如本人 

了解無誤）促請安全理事會注意此事之法有 

二；本人對此具有同感。 

其一法爲請求理事會審譏世界某處之特 

殊 情 勢 ； 另 一 法 爲 提 出 一 有 充 分 事 實 證 據 

之控辨，而證明其爲一顯明案件。苟捨此二 

法不由，而取其中道，僅提出一種情勢，復 

作若干毫無佐證之指控；此則本人深以爲不 

合理之事也。 

此所以本人請理事會不將鳥克蘭之來電 

依 I 其 現 具 之 形 式 列 入 議 事 日 程 ^ 也 。 本 人 

以爲：如理會竟將其列人，則不蕾認可此種 

程序；本人對此堅決反對，並相信此將構成 

一嚴重危機，對於安全理事會及聯合國均有 

不利。 

M r . VELLOSO (巴西）：事實上吾人現有 

—情形複雜之案件，吾人可予以討論。本人 

絕不反對鳥克蘭將此案件提請安全理事會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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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； 惟 本 人 所 堅 持 者 乃 爲 形 式 問 題 。 本 人 希 

望鳥克蘭代表提出此案件時，能採用一種更 

適宜之形式，此卽謂應附具更充實之證據也。 

易 言 之 ， 本 人 贊 同 荷 蘭 代 表 之 意 見 ， 及 

澳大利亞代表於其聲述中所舉各論點。 

本 人 之 持 此 立 塲 ， 有 種 種 理 由 。 最 要 者 

乃爲理事會之尊嚴問題。因此，烏克蘭代表應 

依據憲章第三十五條中渉及第三十四條之规 

定，提出具有充實證據之請求。 

今日在座之鳥克蘭外交部長當不難於最 

早期間就其所關切之事項向吾人提出一證據 

更爲充實之案件。本人確信：屆時吾人定當 

歡迎渠來列席理事會會議，並脍取其意見。 

M r . GROMYKO (蘇聯）：關於烏克蘭蘇 

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提出安全理事會之 

問 題 ， 雖 有 若 干 理 事 國 企 圜 減 低 其 重 要 性 ， 

但該問題實屬一嚴重之事件。此爲有關希臘 

與阿爾巴尼亞兩國關係之問題；倘安全理事 

會對此不採適當步驟，則巴爾幹半島之相平 

將因此而蒙受嚴重之威脅，終將危及和平及 

安全之維持。 

安全理事會若干理事國不贊同鳥克蘭代 

表 之 意 見 ， 彼 等 謂 烏 克 蘭 之 陳 述 未 足 置 信 ， 

故無庸予以審,。伹此種主張究有何根據？ 

通常，凡一國政府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任何陳 

述時，最初僅係提出一項問題，請求安全理事 

會予以審議。然後安全理事會邀請申請國家 

之代表列席理事會會議，以參加關於此問題 

之討論。所以邀請其列席者，蓋欲聽取其可 

提供之補充理由及陳述，以解釋該國政府何 

以提請理事會注意該項問題。 

M r . van Kleffens及Sir Alexander Cad-

ogan 所 作 結 論 咸 謂 ： 烏 克 蘭 代 表 致 安 全 理 

事會之陳述中所述一項問題實不値得加以考 

盧；不知其根據究爲何者？ M r . van Kleffens 

及 S i r Alexander Cadogan所採之態度自始 

卽 有 此 意 。 M r . van Kleffens宣稱：渠不同 

意將鳥克蘭陳述列入議事日程之理由爲該項 

陳述未具有適當之形式。但渠並未說明渠所 

謂 " 形 式 " 也 者 究 係 何 指 。 由 M r . van Klef-

fens 所作陳述之主旨觀之，渠似認爲鳥克蘭 

之陳述未有事實爲佐證。 

本 人 於 今 日 首 次 發 g ' 時 巳 指 明 ： 倘 安 全 

理事會若干理事圃懷疑鳥克蘭蘇維埃瓧會主 

義共和國政府之陳述是否足以便人置信，則 

儘 可 要 求 烏 克 蘭 代 表 提 供 補 充 事 實 及 解 釋 。 

但目前若干理事國雖聲稱鳥克蘭之案件未有 

適當證據，而又不願聽取其補充事實。倘此 

可 謂 合 理 ， 則 本 人 誠 不 知 不 合 理 之 事 爲 何 ？ 

關於烏克蘭代表所提巴爾幹問題之眞實 

情形，現全世界皆知希阿邊境上不斷發生有 

武装部隊參加之邊境事件及衝突；此事本人 

相 信 S i 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及 M r . van 

Kleffens亦皆知之。全世界亦知：因希臘武 

装 部 隊 自 希 臘 領 土 篛 擊 阿 國 之 故 , 平 民 中 亦 

有傷亡。凡此種種事實均載於阿國政府之官 

方文書內，可以爲證。安全理事會已接有阿爾 

巴尼亞政府關於本會審査阿爾巴尼亞申請加 

入聯â•國事所提備忘錄一件，該備忘錄内亦 

載有希阿邊境事件之官方資料。 

本人請問：此種邊境武装街突是否値得 

安全理事會之注意？此當然値得安全理事會 

之注意。或謂希臘爲一小國，阿國更小，故因 

二國銜突所產生之危險決不致嚴重。本人似 

無須提醒安全理事會注意：多少次大戰皆起 

源於最初視爲微小而無足輕重之事件。夫星 

星之火可以燎〖京；由於未能在此種事件之演 

變 初 期 以 足 能 阻 止 武 力 開 釁 之 力 量 予 以 克 

制，遂致生靈塗炭，慘遭浩刦。此卽謂：希 

阿兩國雖係蕞爾小邦，但未可因此法煞該兩 

國邊境事件之嚴重性及其所具之危險。 

( 此 時 中 國 代 表 夏 晉 麟 博 士 離 席 ， ' 由 徐 

淑希博士就中國代表席） 

主 席 ： 請 恕 本 席 稍 止 蘇 聯 代 表 之 陳 述 。 

本席僅欲吿知諸君：本席巳注意中國代表夏 

I f士於五時三十分離席，而立卽由徐博士接 

替。 

M r . GROMYKO (蘇聯）.：在希阿兩國關 

係上所產生之不正常情勢及希臘當局對阿爾 

巴尼亜之挑釁行爲——包括其挑動邊境事件 

之行爲——自將影響其也區域，並擾亂國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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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之一般情勢。且盟國政府目前正從事辦 

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善後事宜，並建立持久 

和平之體制；當此時際，吾人對於此問題尤 

應特加考慮。 

除非吾人採取適當步驟，則希阿邊境上 

及兩國一般關係上所巳發生之事態自、易引致 

嚴重之糾紛，其性質當非僅限於局部領土而 

已。希阿兩國原非處在與外界隔離之玻璃花 

室 中 。 由 兩 國 關 係 惡 化 所 產 生 之 危 險 情 勢 ， 

其結果或將對其他國家發生嚴重影響，尤以 

對巴爾幹諸國爲然。 

安全理事會審査鳥克蘭之陳述時，不應 

斤斤於此案件對於安全理事會某某理事國政 

府之利益是否有所影響，而應僅爲和平及安 

全之維持着想。吾人應依據此種準則，以決 

定對鳥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之陳 

述究採何種態度。惟本人發覺理事會若干理 

事國並不以此種考盧爲依據，而竟從事其他 

考盧，其與鳥克蘭陳述内所提問題之性質與 

嚴重程度全無關係；本人銜此不勝遗慽。 

英 聯 王 國 代 表 於 前 日 理 事 會 會 議 中 評 論 

鳥克蘭之陳述時，曾謂該文件所載反對英軍 

駐紮希臘之控訴毫無事實根據。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之 所 言 在 某 種 

意義上巳使本人之任務更易執行。本人須加 

說明者：渠在該項聲明中已坦率直言渠爲何 

對鳥克蘭之陳述採取反對態度，並爲何反對 

關於該陳述之審議。渠所以對烏克蘭之陳述 

採取此種態度者，不外因烏克蘭之陳述渉及 

英軍駐紮希臘及英軍對希臘政府外交政策及 

其他政策之影響等問題。本人承認：於審議 

烏克蘭之陳述時，理事會若干理事國政府之 

利益將受影響。但吾人就鳥克蘭之陳述內所 

提問題決定態度時，豈必專事考慮此問題是 

否影響安全理事會任何一理事國政府之利益 

乎？ 

本人認爲：吾人無須以此考慮爲處理此 

問題之準則。本人不妨苒言：對於英國駐軍 

希臘問題，吾人所應考廬者厥爲維持和平及 

安全之需要，巴爾幹情勢之改善，政府間睦 

誼 之 增 進 及 國 際 友 好 關 係 之 發 展 。 

本 人 願 答 覆 M r . Parodi適纔所作之聲 

述。該聲述略謂：爲求合理起見，吾人首應 

決定是否將鳥克蘭之陳述列人議事日程，然 

後邀請鳥克蘭代表參加討論。今日安全理事 

會之會議情形尤足示吾人邀請鳥克蘭代表參 

加討論之建議實屬必要而合理。安全理事會 

若干理事國認爲鳥克蘭之陳述尙不足令人置 

信 ， 本 人 希 望 M r . Parodi亦已賒及之。 

彼等所言乃爲該陳述之形式問題，謂其 

形式有所未â"。然細考理事會内若干代表之 

言論，吾人必然绻一結論，卽關於此案形式 

之討論實僅爲欺人之文字爭辯而已。實則， 

此中5?!題不在該陳述之形式，而在其實質及 

其與某數國家之關係。今日荷蘭代表所作之 

聲述與前此吾人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時英聯 

王國代表所作之聲述竟遙相類似。 

今日英國代表所作獰明又與理事會討論 

英軍退出希臘間題時荷蘭代表所作之聲明相 

似 。 本 人 認 爲 對 於 此 事 有 加 以 注 意 之 必 耍 ， 

蓋本人欲坦白指出烏克蘭陳述所以被認爲不 

足置信之眞正動機也。 

澳大利亞代表曾言：渠所以不喜鳥克蘭 

之陳述者，係因其措辭之故。本人不甚明瞭 

渠之眞正用意何在。渠或以爲烏克蘭陳述之 

文字異常激烈。此點令本人憶及大會第一屆 

會第一期會議在倫敦開會討論有關託管領土 

之某問題時之情形。該問題爲：託管領土當 

地居民是否有權向託管理事會申訴，以表示 

對託管當局國家之不满，及此類申訴書應以 

何種方式向託管理事會提出。若干政府之代 

表對一切有關非獨立及非自治國家與領土之 

問題均特別敏感，此中理由自易了解。 

彼等力稱：當地居民之請願書及申魏書 

所用文辭必須適當而謙相。而欲使此種請願 

書 被 認 爲 適 宜 . 合 法 而 可 以 受 理 ， 其 一 必 要 

條件應爲此種形式問題。大會自未同意此種 

論辯，而該項建議亦未經接受。本人所以追 

述此事，亦祇因其與現時情形有相類似之處 

而巳。 

從澳大利亜代表之言論，吾人僅瘦一結 

諭，卽一政府在控訴某一國家時，其陳述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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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可 以 過 分 強 硬 之 文 字 爲 之 ， 而 僅 能 委 婉 

陳詞。然本人實不知爲河甲國對乙國有所控 

訴時，必以具有法國式禮貌之文字爲之，更不 

知此係自何時起始者。本人用"法國式禮貌" 

一語僅係直言作喩，而無任何旨外之意。本 

人擬向諸君鄭重聲明：鳥克蘭所提陳述之形 

式 . 文 字 及 文 體 等 事 純 屬 次 耍 之 問 題 ， 對 於 

本案原屬無闕宏旨。但此等次要問題竟被故 

加'm染，張大其詞。澳大利亞代表之辯論實 

無足輕重，亦難分任何人信服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）： 

本人或係誤聽，但相信曾聞英文傅譯員傅譯 

M r . G r o m y k o 演 講 末 段 前 之 某 段 謂 ： 本 人 

曾 云 英 軍 之 駐 紮 希 臘 乃 屬 英 聯 王 國 一 國 之 

事 。 本 人 請 問 M r . G r o m y k o 是 否 曾 作 此 , 。 

本 人 相 信 此 定 爲 馎 譯 員 之 誤 譯 ， 應 加 0 改 

正，以免其載入紀錄，蓋此必係誤譯故也。 

M r . GROMYKO (蘇聯）：本人確未作此 

言。 

主席：本席提議將會議紀錄隨後交由英. 

蘇兩國代表梭閱。 

M r . GROMYKO (蘇聯）：英聯王國代表 

在今日會議中聲稱：鳥克蘭向安全理事會提 

出陳述，此一事實可以表示有人意圖利用安 

全理事會於不正當之途徑。本人嚴正聲明： 

英聯王國代表之此說全屬無稽之談。渠作此 

結論不知所根據者爲何？渠甚至不願討論鳥 

克蘭陳述中所提出之問題。渠實避免討論此 

問題。然則，渠又何能作此結論，謂該陳述 

之提出於安全理事會卽爲利用安全理事會於 

不正當之途徑？ 

本人必須聲明：關於因現希臘政府對阿 

爾 巴 亞 之 政 策 及 行 爲 而 產 生 之 巴 爾 幹 不 正 

常情勢，促請注意此種情勢者非僅鳥克蘭蘇 

維埃社會主義共相國一國政府而已。在若干 

其他大小國家內均有相同之論調。希臘境內 

亦 有 此 種 論 調 發 生 ， 卽 在 英 國 亦 可 開 及 之 。 

而今此論日頻，甚囂麈上，大都謂希臘之目 

前情勢反乎常態，危機四伏。本人以爲：希 

臘國內政局與希臘現政府外交政策二者間顯 

有關聯；是以與希臘國内政局有關之諸項事 

實亦殊爲重耍，値得由安全理事會於考慮希 

臘現政府外交政策時倂予注意。 

本人擬請諸君注意本年五月間Sir Alex-

ander Cadogan之一位同胞所作之陳述。此 

君 名 M r . So l ley , 爲 其 時 適 自 希 臘 歸 來 之 英 

國 議 會 三 工 黨 議 , 之 一 。 路 透 敏 於 五 月 十 六 

日發表其報吿如下： 

"希臘現正迅速蛻變爲一法西斯國家。 

此乃逗留希臘二過以硏究該國情勢之三議 

員 Norman Doddj Stanley Tiffany及 

本 人 • ̃ " 所 一 致 獲 得 之 結 論 。 吾 等 抵 達 雅 

典二小時後，卽簡招待吾等之希臘民主協 

會之二會員遭警察毆打，並被禁於雅典某 

監獄內。彼等之罪狀乃爲按名册向捐助人 

收款。吾等從事調查後，乃發現所開誠非 

子虛。雅典職工團體協會執行委員會之若 

干委員並供給吾人情報，據此吾等乃悉八 

十六名工會活動份子及若干民主份子於選 

舉 後 慘 被 暗 殺 之 確 實 詳 情 。 此 等 , 殺 犯 中 

多 有 爲 保 皇 黨 組 織 " X " 之 會 員 者 ， 憲 兵 雖 

明知之，然從未逮捕一人。" 

Mr. Solley於六月十七日在巴黎宣稱： 

" 希 臘 偽 託 民 主 之 名 ， 刻 正 迅 速 蛻 變 

爲一完全之法西斯國家。希臘人民實不願 

內戰發生。倘現行政策之趨向無所轉變， 

則民主份子勢將被迫而奮起自衞。此爲希 

臘 政 府 官 員 M r . Sophoulis之意見；渠當 

時擔任首相，爲最穩健之份子。倘於公民 

投票後宣佈希王復位，則希臘內戰將不可 

避 免 矣 。 " 

蘇聯駐希臘使節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 

接獲一函，簽署者有若干希臘民主政黨及民 

主組織以及左翼民主同盟之領袖；此中有左 

派 自 由 同 盟 代 表 ， 與 民 族 解 放 陣 線 . 共 產 黨 . 

農 民 黨 . 急 進 民 主 同 盟 . 社 會 黨 及 民 主 同 盟 

之政治聯^"組織之中央委員會之代表。該函 

作有下列聲明： 

" 此 種 新 發 生 之 恐 怖 運 動 之 主 耍 特 徵 

爲 政 府 官 廳 竟 積 極 * 加 此 等 搜 捕 及 謀 殺 行 

爲，且竟居於主要之地位。此項事實不難 

了解，蓋其原係統治者所鼓動故也。該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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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安 部 長 釋 稱 ： 此 種 驚 人 恐 怖 之 發 生 乃 由 

於選舉後之熱狂所致。然首相則謂其爲自 

然 現 象 。 處 此 難 堪 之 情 勢 下 ， 諸 被 害 及 被 

毆之人民捨自衞外，別無他途以保全性命。 

被迫害之公民旣紛作警吿，希臘政府原當 

卽作決定，並採取步驟，便其所屬機關停止 

此種罪行；然而該政府匪但不謀改良此難 

堪 之 情 勢 ， 且 竟 背 道 而 馳 ， ^ 便 情 勢 趨 於 

惡 化 。 " 

簽名之各民主政黨代表於函末宣稱： 

" 簽 署 本 函 之 我 左 翼 民 主 政 黨 代 表 鑒 

於 敝 國 局 勢 之 日 趨 惡 轉 ， 特 請 諸 大 盟 邦 及 

時予以切實之合作，藉謀終能於備嘗艱苦 

之敝國內建立民主秩序。吾等實難想像： 

希臘人民於爲民主自由而共同奮鬥之過程 

中旣巳遭受带大之犧牲，今竟猶爲叛逆及 

罪 犯 所 禁 錮 。 " 

本 人 頃 所 宣 讀 者 固 非 蘇 聯 代 表 之 陳 述 ， 

而係他方面——英國及希臘民主政黨——之 

陳述。各該文書對於希臘國內局勢均巳大槪 

述及。 

本人所以論及此問題者，蓋因希臘國內 

局勢與希臘現政府政策二者間有直接密切之 

關係；此點本人適已述及。或謂希臘國1%局 

勢乃係希臘之內政問題。伹國內情勢之純爲 

內政問題必須以不造成國際糾紛及不引起對 

和 平 及 安 全 之 威 脅 爲 限 度 ； 此 點 自 甚 顯 明 ， 

豈待吾人辯證。 

一 旦 國 內 之 事 態 引 起 國 外 之 嚴 重 糾 紛 ， 

並 產 生 對 和 平 之 威 脅 ， 則 根 據 聯 合 國 憲 章 ， 

安全理事會卽有審議該項情勢之義務；縱使 

其起源爲國內情勢，亦不例外。吾人現有之 

案 件 正 係 此 種 情 勢 。 

親 法 西 斯 之 " X " 恐 怖 圑 體 對 希 臘 大 局 

實有重大之影響。關於此點，吾人可舉希臘 

前首相Sophoulis之言爲證。'蕖稱："X，，組 

織內之法西斯份子對於希臘政局影響甚大。 

菩人若一細察此種情形，並注意希臘現 

政府外交政策及其侵略鄰邦政策與其國內情 

勢間之直接關係，則知凡有辯稱安全理事會 

不 能 ^ 意 或 干 預 此 項 希 臘 情 勢 者 ， 其 理 由 實 

難令人置信,且'在實質上亦屬謬誤。 

本人可援舉許多事實，以確證英軍之駐 

紮希臘對於希臘之全盤政局以及現政府之外 

交政策實大有不良之影響。以前某次會議時， 

安全理事會內之蘇聯代表曾促請理事會對此 

情勢加ja注意。而今吾人更可提出種種證據， 

以證實此項陳述之正確。此種事實自已爲衆 

人所知；非僅本人知之，安全理事會其他理 

事國代表當亦知之無疑。其他國家内之許多 

民主組織及民主頜釉亦皆知之。舉凡美國政 

治 家 . 美 國 工 會 領 釉 . 美 國 國 會 議 員 以 及 英 

國議會議員亦無不知之。且此種事實巳一再 

爲世界輿論所注意矣。 

主席：請求發言者尙有美國及墨西哥兩 

國代表。祕書長促請本席注意：吾人昨日令 

馎譯員及祕書處職員工作時間過久，而無片 

刻間歇，實嫌要求過苛。本席亦深以爲是。 

故本席希望吾人今日避免便同樣情形發生。 

本席欲知諸君是否願意暫時休會，一小時後 

苒行集議，或於下週開始時舉行下次會議。 

本席認爲：吾人應首先考慮已請求發言之二 

代表之意見。本席並不反對今晚繼續開會。 

祕書長已通知本席：諸代表之晚餐業經 

準備。因此，本席提議暫行休會一小時。 

M r . JOHNSON ( 美 國 ） ： 本 人 所 欲 , 者 甚 

爲簡短。本人願卽言之。 

祕書長：本人擬代表祕書處職員發表意 

見。本人知尙有二代表待發言，然後並須進 

行討論。然吾人似宜講求實際，用三刻鐘之 

時 間 赂 事 休 息 。 然 後 自 八 時 起 由 M r . J o h n -

son首先發言。 

M r . JOHNSON (美國）：本人提議立卽休 

會，待至星期二午後三時苒行集議。 

主席：墨西哥代表對此是否同意？旣然 

諸君未有異議，本席兹宣佈休會，待至星期 

二午後三時再行集議。 

(午後七時十分散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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